
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根据市编委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住房和城乡规划与建设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牵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
（二）负责建设行业、城乡规划管理的行政执法；

（三）负责编制全市房地产业和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组织拟订和修改城市总体规划；

（四）负责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对城乡规划区范围内的规划实行集中管理；

（五）负责对全市规划设计工作的管理以及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审查和建筑设计方案的规划审查；

（六）负责全市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组织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及其相关的管理制度；

（七）负责全市市政工程、房屋建筑、装饰装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八）负责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和公用设施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全市村镇建设工作；

（九）负责编制全市城市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指导全市勘察设计工作；

（十）负责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部门决算单位的为本部门一个，无下属决算单位。
第二部分  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总计4145.05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388.78万元；本年度支出总计3237.24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410.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907.81万元。 
二、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总计4008.9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741.07万元，占本年总收入的93%；其他收入267.88万元，占本年总收入的7%。
三、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总计3237.2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05万元，占支出比例1.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0万元，占支出比例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5.67万元，占支出比例4.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8.01万元，占支出比例0.9%；节能环保支出225.96万元，占支出比例7%；城乡社区支出2730.56万元，占支出比例84.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0万元，占支出比例1%。
四、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3867.85万元，比上年度收入决算数增加278.27万元；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总计3080.99万元；比上年支出决算减少399.66万元；年末财政结转和结余786.86万元。
五、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本年财政拨款支出2296.99万元,比上年度决算数减少1106.66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本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2296.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80.66万元，占总支出的51%；项目支出1116.33万元，占总支出的49%。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本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2296.99万元。其中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05万元，年初预算0万元，增加原因：追加了燃气安全整治经费；其他文化支出50万元，年初预算0万元，增加原因：追加了五彩书吧经费；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91.04万元，年初预算99.98万元，减少原因：有一个离休干部死亡；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2.83万元，年初预算0万元，增加原因：单位合并，原规划局结转下来的资金；死亡抚恤支出41.81万元，年初预算0万元，增加原因：追加了近几年已故职工的死亡抚恤金；行政单位医疗支出28.01万元，年初预算28.01万元，无增减；水体支出225.96万元，年初预算2854万元，减少原因：污水处理厂二期未投入使用；行政运行支出804.38万元，年初预算769.65万元，增加原因：机构改革，单位合并，工作量加大；一般行政事务管理支出175.54万元，年初预算0万元，增加原因：追加的经费；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支出100万元，年初预算100万元；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23.86万元，年初预算0万元，增加原因：追加的经费；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190.52万元；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支出156万元，年初预算257万元，减少原因：2016年未完成年初安排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370万元，年初预算1180万元，减少原因：2016年未全部完成年初安排的公共设施建设。

六、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80.6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958.48万元，占基本支出总支出的81%；公用经费支出222.18万元，占基本支出总支出的19%。
七、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112.8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46.24万元，年初预算为47万元；公务接待费66.64万元，年初预算73万元，无因公出国（境）费。
本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112.8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46.24万元，上年决算数为46.31万元，减少了0.07万元，原因为：车辆运行油料维修等费用减少；公务接待费66.64万元，上年决算数为67.04万元，减少了0.4万元，原因是减少了公务接待批次。无因公出国（境）费。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公务接待的批次为1275次，人数为13184人；公务用车保有量共6辆。
八、关于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78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784万元，其中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754万元，其他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15万元，其他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15万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22.18万元，比2015 年增加85.47万元，增长38%。增加原因是：2016年全市机构改革，办公场所需改造、扩建、办公人员增加等原因导致机关运行经费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022.6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40.7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97.27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384.6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6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6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 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2016年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加强了预算项目执行，开展了绩效评价，优化了项目资金，顺利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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